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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新乡市公安局概况

一、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情况

新乡市公安局现有在编民警2223人，离退休人员762人，下辖的四部七支队、纪工委、人民警察训练学校及14个城区派出所构成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，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有：

(一)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

(二)维护社会治安秩序，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

(三)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，处理交通事故

(四)组织实施消防工作，实行消防监督
   (五)管理枪支弹、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等危险品

(六)对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

(七)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，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

(八)管理集会、游行、示威活动

(九)管理户政、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、旅行的有关事务

(十)维护国(边)境地区的治安秩序

(十一)对被 处管制、拘役、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 的罪犯执行刑罚，对被宣告缓刑、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、考察
(十二)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

(十三)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，指导治保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

(十四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

三、决算构成情况

  新乡市公安局为一级预算单位，不下设二级预算单位，部门决算包括下辖的四部七支队、纪工委、人民警察训练学校及14个城区派出所。

第二部分公开说明

一、年度预算执行情况

我局上年度结转和结余资金15703.74万元，核定2016年度收入54501.75万元，支出69889.13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316.37万元。上述资金中年初结转和结余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103.97万元，核定2016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3498.15万元，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6296.95万元，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末结转和结余305.17万元；政府性基金上年结转和结余0万元，核定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收入400万元，支出400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。

二、收入来源说明
新乡市公安局为财政全供单位，收入绝大部分为财政拨款收入，有少量的其他收入。

三、支出功能分类说明

新乡市公安局全年经费出69889.13万元，包含四大类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66.25万元；公共安全支出67799.50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23.38万元；城乡社区支出400万元。

四、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的说明

2016年新乡市公安局决算总收入54501.75万元，较上年度下降了1%，支出69889.13万元，较上年度增加了23%。

五、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的说明

2016年度新乡市公安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359.2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公安局机关的正常运行，主要包括办公费、印刷费，电话费、水电费、差旅费、福利费、一般公务车辆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
六、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说明

2016年度政府采购支出21173.87万元，其中货物类支出14104.6万元，服务类支出267.8万元，工程类支出6801.47万元。

   七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说明
    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总支出354.1万元。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元，原因是2016年度未新增公务车辆；截止2016年底，我局机动车保有量为470辆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38.6万元，由于我市2015年度进行了公车改革，加强了车辆管理，大力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；2015年度我局未发生因公出国费用；公务接待费15.5万元,主要用于接待相关单位工作交流、监督检查等工作发生的支出，2016年度共接待国内来访团组162余个，来访人员1448人。我局历来严格遵守“八项规定”，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，大幅压缩公务接待费用。

             第三部分  名词解释   

一、财政拨款：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纳入一般公共
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。
 二 、单位其他收入：指未纳入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财政专户管理，不缴入国库、财政专户的单位事业收入、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。

三、“三公”经费：是指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，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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